
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 

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创业慧康科技股份

限公司（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

着认真、严谨、负责的态度，我们事先审阅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相关材

料，了解了相关背景情况，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公司将所持浙江创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.3969%的股权，按照 4,560

万元的交易对价回购给浙江创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事宜，经事前认真审阅，

一致认为该事项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，符合公司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，同

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

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签字页） 

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  

       蔡家楣                   杨建刚                  谭  青 

 

 


